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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伯 來 書 第 十 二 講  
 

盼 望 的 忍 耐  
 
引言: 希伯來書第 12 章雖然沒有明顯地提到"盼望", 但所講論的信息, 卻是指向一個美好的盼望. 由於
擺在我們前面的是有這樣美好的盼望, 所以我們就當存忍耐的心, 奔走那有盼望的路程, 忍受那有盼望
的管教, 等候那盼望中的國度.  

 
奔那有盼望的路程(來 12:1-4): 希伯來書第 11 章既已講了許多信心偉人的見證, 他們雖然經過各種不
同的試煉與苦難, 但他們各人都在不同的境遇中, 留下美好的見證, 保持他們的信心, 行完他們應行的
路程, 既然這許多在不同時代的信心偉人, 都能在不同的境遇中, 表現出他們信心的功效, 得了神為他
們所作的見證, 這樣, 他們這許多人共同的經驗, 就足夠給我們證明神的信實, 並告訴我們, 在我們應
跑的路程中, 無論遭遇什麼阻攔危難, 也必同樣能以得勝, 得著神的扶助, 所以我們不可再灰心疲倦, 
而應努力前進.  
 有許多事固然是要我們親身經歷以後, 才知道其可信, 但也有許多時候, 憑著多數人的共同經
驗之結果, 則比我們個人的經驗更可靠可信. "我們既有這許多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 ..."這
種語氣, 表示作者以為由於這許多不同時代環境中的人所共同經驗之結果, 對於神的應許之信實可靠
和我們盼望之確實, 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 現在所剩下的問題, 只是我們方面, 當如何奔走這有盼望的
路程罷了.  
 作者在此以賽跑為比方; 當時希利尼人常有競爭賽跑的事, 所以他就藉此描寫信徒在天路上進
行的態度, 這也是保羅所常用的比方(參林前 9:24-26; 腓 3:13-14; 提後 4:7). 以下論到我們當如何奔走
有盼望的路程.  
(壹) 放下重擔: 放下一切攔阻的事物, 是一個賽跑的人所必要作的事; 他不吃那些有妨害身體的食物, 

不穿那些不合適的衣裳, 為的是要達到成功的地步. 當時希伯來信徒的重擔, 最難當的, 就是一切
的規矩和律法, 實為難當的重擔, 為不易的軛. 這些重擔若不放下, 絕對難以前進. 相同的, 今日多
少信徒也抓住屬世的事物, 不肯放下肉體的享受, 他們怎能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呢?  

(貳) 除去罪累: 什麼是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呢? 最簡明的解釋就是, 凡是最容易纏累我們跑靈程的一切, 
就是作者所說應脫去的"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有許多也許原本不是一種罪的, 但當它成為我們靈
性上的纏累, 分去我們的力量和注意力, 使我們不能全心全力行走屬靈的路程時, 就是當脫去的罪, 
這原則與林前 6:12 之原則相同: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那一件, 我
總不受它的轄制". 這說明信徒當留心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合法"的事或習慣, 當它會轄制我們的
時候, 就會變成纏累我們的罪.  

(參) 存心忍耐: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都應當是一種天天要實行的事, 不是
偶然一次或暫時的"放下", "脫去"而已, 因我們所參加的是一種長途的賽跑, 我們必須保持一個恒
常的速度前進. 一個長途賽跑得勝的人可以告訴我們, 他們得勝的方法是保持一個持久的速度. 相
同的, 信徒在靈性方面, 各樣的長進上也應當這樣.  

(肆)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一個賽跑的人, 不但要有恆心, 他也必須有集中的意志和目的. 當他進
入賽場賽跑時, 就不應注意旁觀的人, 只應專心注意, 努力奔跑; 他惟一的目的, 就是盡力跑且不
顧一切, 為要得著賞賜. 相同的, 一個信徒在靈程上賽跑, 也是這樣; 他要一心一意將自己完全奉
獻, 並且撇下一切為神, 以得神的喜悅. 我們應學習保羅所說的, 那"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提後
4:7), "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提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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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要仰望耶穌: 每一個賽跑的人, 都必須專心望著目標快跑, 不能左右或向後觀看, 就像保羅所說的, 
應"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腓 3:13-14). 相同的, 當我們在走屬靈的路程時, 也應仰
望耶穌, 這就是使我們能放下重擔, 脫去纏累, 存心忍耐奔走前面路程的力量, 因我們知道, 我們
之能這麼作, 並不是憑我們自己的努力與克制, 乃是因主耶穌的吸引; 而這位我們所仰望的耶穌, 
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 也是成全者, 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 便
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來 12:2).  

(陸) 要思想耶穌: 行走遠路的人難免會因路途的艱難遙遠而疲倦灰心, 行走屬靈的路程更是這樣. 當我
們在靈程上覺得疲倦時, 就應藉著思想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耶穌, 而重新得力. 那與父原本同等
同榮的耶穌, 尚且忍受罪人的頂撞, 何況我們呢? 如果我們在屬靈路程中常常思想這位耶穌, 就不
致於灰心疲倦了.  

(柒) 要決心抵擋罪惡: 作者一方面在責備, 另一方面又激勵當時已疲倦的信徒, 讓他們知道他們之所以
會疲倦灰心的原因, 是因他們對付罪惡所願意付的代價還不夠高, 所以才會因苦難而畏縮不前, 灰
心喪志. 反之, 他們對付罪惡若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的決心, 便能不受攔阻, 力奔前面的路程.  

 
忍受那有盼望的管教(來 12:5-13): 在這幾節經文, 作者再以忍受管教的事勸勉希伯來的信徒, 不可因所
受的苦難灰心喪志, 因為他們遭遇過的一切事, 無非是神的管教, 使他們得著屬靈的益處, 引進更美的
指望而已.  
 管教原文含有督責, 折服, 責備, 而使之知罪的意思. 管教與試煉和懲治相似, 卻有些分別. 試煉
是出於神的慈愛, 完全為使人得益處, 不是為刑罰錯失; 懲治是出於神的公義, 是因人的錯失而有的痛
苦. 管教則包括試煉與懲治兩方面的含義; 有時是為處罰人的錯失而使人知道回轉, 有時為試煉人的心
性而得造就. 當時的希伯來信徒中, 有些人所受的痛苦固然是出於神的試煉, 但也有一些人之所以受逼
害, 可能也摻雜了自己的錯失在裏面, 所以作者就用管教的事來勸勉他們, 而不只和他們講論忍受試煉
的真理. 以下作者論到應當忍受管教的理由.  
(壹) 因這是聖經的教訓: 作者引自箴 3:11-12, 提醒信徒不可忘記聖經中關於忍受管教的教訓. 聖經對

於信徒日後所會遇見的艱難早已預先留下教訓, 使他們在受管教時, 知道應保持什麼態度. 但最要
緊的乃是信徒在遇見艱難時, 不可忘記聖經的話, 才能從聖經的話中得到力量和安慰. 多少時候我
們常常不會忘記別人給我們的稱讚, 卻容易忘記聖經勸告的話; 豈不知聖經的勸告不但不會有錯
誤或偏見, 而且完全出於神聖潔的愛心, 完全為信徒的益處, 如同父母的勸告兒女一樣.  

(貳) 因主所愛的祂必管教: 愛是使人對所愛的人有所期望的; 愛得越深, 愛的期望也就越大. 主要管教
我們, 因祂對我們有極深的愛, 而我們的靈性情形往往總是離開祂所期望的標準太遠, 甚至有時竟
背道而行; 這樣, 主就要管教我們了. 管教乃是主要使我們達到祂所期望的程度, 所用的方法, 絕
不是祂對我們的惡意, 所以切不可因受主的管教而疑惑主的慈愛, 或以為主沒有眷顧祂的兒女, 其
實這正是主對待我們像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的證據.  

(參) 因所受的是神的管教: 我們所受的管教乃是神的管教, 是作我們天父的神的管教. 焉有兒子不被父
親管教的呢(參申 8:5; 箴 13:24; 19:18; 23:13)? 照樣, 焉有天父的兒子不受天父的管教呢? 我們受世
上父親的管教, 雖當時或有不快, 但事後總是承認父親這樣地管教我們是出於他的愛心, 這樣, 我
們豈可因為受了天父的管教而疑惑天父的慈愛麼? 地上的父親若不溺愛兒女就必管教兒女, 天父
既是必然不會溺愛我們的, 當然就要管教我們了.  

(肆) 因受管教乃是眾子所共受的: 許多人在受管教時, 似乎以為只有他一個人才受神這樣的管教, 這樣
的磨難. 在此作者提醒這樣的人, 不要以為只有他自己受苦, 許多其他神的兒女也同樣地遭遇過磨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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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因神的管教是要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份: 每一個在基督裏蒙召成聖了的信徒, 雖然因依賴基督
永遠贖罪的功效, 得以稱義, 但在過成聖的生活中, 偶而仍會犯罪跌倒, 所以神要常用苦難的方法, 
使他們能從各種罪惡中醒悟過來, 重新悔改, 接受主寶血的洗淨, 在神的聖潔上有份.  

(陸) 因能結出平安的果子來: 勝過苦難的方法, 就是不可只看當時的痛苦, 只顧眼前看得見的今世, 乃
應該用信心的眼睛望到受苦難之後所能得著的福氣, 顧念那看不見的有永遠價值的事(參林後
4:17-18), 就不致因受苦灰心了.  

(柒) 結論: 作者在此為這分段作個結論, 說, 雖然苦難的道路常常使我們的手下垂, 腿發酸, 但我們既
有美好的盼望擺在面前, 就應當效法古時那許多有信心的偉人一樣, 藉著信心堅持所承認的盼望, 
使我們下垂的手, 發酸的腿挺起來, 重新得著能力, 作應作的事, 走應走的路.  

 
第 五 個 插 入 的 警 告  

 
引言: 作者在說了上段的勸勉之後, 就再加入這個警告, 目的要加強上段所勸告的話的重要性, 進一步
說明信徒應當存著盼望和忍耐的心, 忍受苦難, 奔走前面的路程的理由, 一方面因為信徒若不向前進步, 
追求聖潔, 就恐怕他們當中會有人失了神的恩, 又有毒根生出擾亂眾人. 另一方面因為信徒既在新約之
下, 有更超越的盼望, 等候那更超越的國度, 就應當忍受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再接再厲, 向前奔走了.  
 
追求和睦與聖潔(來 12:14)  
(壹) 我們與人的關係, 和我們與神的關係, 有極密切的關連. 人若與人不和睦, 就不能享受與神的和好. 

保羅說,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 12:18); 他又勉勵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羅
14:19).  

(貳) 除了追求與眾人和睦之外, 又得追求聖潔, 因個人的生活聖潔, 與對眾人的和睦相處也有很大關係; 
個人不追求聖潔, 就難以與眾人和睦, 因為個人的任何罪行, 都多多少少會損害別人的利益的.  

(參) 雖然我們因在基督裏成聖而得救, 並不是靠我們自己; 但究竟仍然是聖潔了才能見主. 可見聖潔乃
是神對信徒的要求, 是神所喜悅的. 所以信徒縱然不靠自己的行為聖潔以得救, 但仍當追求聖潔的
生活, 所以信徒在信主以後, 即當遠離罪惡, 不再犯罪, 即使偶然犯罪, 也應當立即悔改, 求主的赦
免, 以保持聖潔的生活.  

 
要謹慎(來 12:15-17): 作者警戒當時的信徒要謹慎, 不然的話會有下列的後果.  
(壹) 恐怕失了神的恩: "有人失了"與來 4:1"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有同樣的意思. 多少時候我們因缺

少信心, 以致失了(或趕不上)神的恩, 這是極重要的警告. 保羅曾說加拉太的信徒向來是跑得好的, 
但因不信, 也不謹慎, 想要靠律法稱義, 所以他們是"從恩典中墮落了"(加 5:4).  

(貳)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 毒根可以指著一個人有敗壞的行為, 或異端的道理, 以致引誘別人走錯了路. 
毒根也可指罪惡或不良的思想, 叫眾人沾染污穢. 例如屬世的心思; 過於注重世界物質上的事; 受
理智的支配過於相信神的言語或聖經的引導; 容讓罪惡等等. 這一切都是毒根, 所以我們應該謹慎
警醒.  

(參) 恐有貪戀世俗: 作者在此特別引用以掃為例, 以警告貪戀世俗之人的危險. 以掃因一點食物而將他
的長子名份出賣(參創 25:27-34), 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表現出以掃對於神的應許, 祝福, 和將來的
產業沒有信心而輕視, 對於世俗的事卻貪戀不捨. 後來雖想要承受他父親的祝福, 卻已太晚, 懊悔
莫及了(參創 27:1-40). 以掃貪戀世俗的結果, 是每一個愛世俗之人的鑒戒; 許多人想眼前先愛世界, 
屬靈的福氣以後再說, 這樣的人, 必走上以掃的痛苦道路上, 後悔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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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西乃山乃是錫安山(來 12:18-24): 作者先以我們"不是來到"與"乃是來到"的地方作比較, 說明在新
約下的人所蒙的恩典, 和所有的盼望, 都比舊約更超越, 然後警告希伯來信徒, 新約的恩典雖然更超越, 
但若他們重回猶太教而棄絕新約的福音, 則他們的罪也更無可逃避了; 他們既是得了那不能震動的國, 
就更當存敬畏的心事奉神了.  
(壹) 我們不是來到那可怕的西乃山(來 12:18-21): 西乃山是代表律法, 保羅也曾在加 4:21-26 以西乃山

和耶路撒冷代表律法的約與恩典的約. 作者引用申命記和出埃及記(參申 4:11-12; 出 19:12-25; 
20:18-21)來論到西乃山之威嚴可怕, 然後論到錫安山的美好, 以比較律法下的人與恩典下的信徒
的不同.  
(甲) 可摸的山: 西乃山神原不准百姓摸的(參出 19:12-13), 但這裏所說的"可摸"是指這山是有形的

預表舊約律法下的人, 行事是憑感覺和眼見; 但新約信徒行事乃是憑信心, 不憑眼見(參林後
5:7).  

, 

(戊) 聲的山: 此角聲即表明神要降臨(參出 19:16; 帖前 4:16).  
能靠 有坦然無懼的交通.  

競“

(貳) 我們乃是來到屬靈的錫安山(來 12:22-24): 我們今日在福音的救恩下, 所到的乃是錫安山, 也就是

那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 "看哪, 神的帳

 

(乙) , 

(丙) 所共聚的總會: 我們所來到的乃是一切有信心的人所共同來到的地

(丁) 眾人的神, 我們原都是要站在神審判的台前被定罪的罪人, 但現在

(乙) 有火焰的山: 這表明神是忌邪的神(參出 20:5; 34:14; 申 4:24; 5:9; 6:15), 是決不能容忍罪惡的, 
此"火"是指神的聖潔.  

(丙) 有密雲黑暗的山: 這表明律法使罪人無法與神有無阻隔的交通, 也不認識神的慈愛和光明; 但
新約信徒乃是憑耶穌基督的血在光明中與神相交的(參約壹 1:7).  

(丁) 有暴風的山: 這表明神執行審判的能力, 使一切在律法下的人, 都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有角

(己) 不 近的山: 這表明我們罪人是無法在神聖潔公義的律法下, 與神
(庚) 極其可怕的山: 這是以色列人來到神律法下的情形, 是極其可怕, 甚至摩西也說"我甚是恐懼

戰 (來 12:21; 又參出 19:10-25; 申 4:11-12; 5:22-26); 但新約下的信徒是能很自由地與神有
親密的交通.  

我們屬靈的居所, 叫屬天的能力, 得以運行在我們身上.  
(甲) 關於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請看啟示錄第 21 章; 又請聽

幕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 因主神全
能者, 和羔羊, 為城的殿; 因有神的榮耀光照, 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
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 也要見祂的面"(啟 21:22, 23; 22:3). 這就是主耶穌除去了幔子所帶我們
進入的榮耀. 聖靈又要藉著基督敞開這道路的大能與經驗, 幫助我們住在這城內. 這也就是亞
伯拉罕所等候要進入那在天上有根基的城(參來 11:10). 我們是這城的子民; 我們可以在其中
居住, 因為我們已經被帶進至聖所, 就是城的中心, 神的面前. 我們是來到錫安山.  
 那裏有千萬的天使: 啟 5:11 告訴我們, 在神"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 有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這些天使隨時奉差遣執行神的旨意, 他們也奉差遣為”承受救恩的
人效力” (來 1:14).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
方, 一切名字已經被錄在天上的(參啟 13:8; 21:27), 一切同受一個聖靈, 同蒙一樣之天召, 同有
一個指望, 同奉一名受洗, 同事奉一位真神的(參弗 4:4-5), 也必同享天上的榮耀, 都是同屬於
天上的大家庭.  
 有審判眾人的神: 神是審判
卻能坦然無懼地來到審判眾人之神面前, 乃是因基督的救贖, 使我們在祂裏面不再定罪(參約
3:18; 5:24; 羅 8:1)的緣故. 既是這樣, 我們就不可忘記這莫大的恩典; 原是審判我們的神, 已經
成為我們的天父, 就當勇敢前進, 持定前面的盼望, 不灰心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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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來到被成全之義人之靈魂所到的地方: "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來 12:23)就是指得救稱義之義
人的靈魂, 這些義人已經在天上, 已經完全, 他們的靈魂已經與主同在, 等候榮耀的身體復活
(參啟 6:9; 20:4), 而現今有信心的人, 也要到他們所到的地方, 有他們所有的盼望和福氣.  
 來到(己) 新約的中保耶穌之前: 摩西是西乃山律法的傳達者, 耶穌是更超越新約的中保. 祂作我們

(庚) 的血: 耶穌的血不像牛羊的血只灑在人的身上, 或屬物質的帳幕內, 乃是灑

 
可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

的中保, 乃是憑祂曾為我們流血的事實, 所以祂作我們的中保, 並非使神像一般人那樣, 順情
誼而赦免我們的罪, 乃是使神可以按公義赦免我們的罪. 神並非沒有罰我們的罪, 乃是罰在基
督身上而已.  
 有耶穌所灑更超越
在人的心中, 使人的心得完全潔淨. 再者, 耶穌的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超越, 因為亞
伯的血是控告該隱之罪的血, 是宣告定罪的血; 但基督的血所說的, 乃是宣告赦罪的血. 亞伯
的血只是殉道者的血, 不能為別人贖罪, 但耶穌基督的血乃是為多人流出來的血, 是能擔當人
的刑罰, 救人免死, 使人可以承受新約之福份, 又能擔保我們可以得著神的喜悅的血.  

不 (來 12:25-29)  
危險, 就第三次(前兩次參來 2:3; 10:29)勸告希伯來的信

(貳) 聲音震動了地(參出 19:18), 相同的, 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天

(參) 被造之物都要被挪移, 只有那不被震動在天上有根基的聖城, 得以常存. 到那

(肆) 永遠堅固, 不能動

(伍) 兒

(壹) 作者一直掛念信徒有退後逗留在西乃山的
徒要記得, 在新約比在舊約之下, 不信的罪要受更重的刑罰. 我們既然知道在律法之下, 罪必然要
受的審判, 因而恐懼戰競. 但是有更大的權利, 必有更大的義務; 凡忽略的, 必受更重的刑罰, 因為
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 尚且不能逃罪, 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 凡違背從錫安
來的命令的, 所要受的刑罰, 必比西乃山的審判更可怕. 因為錫安山也有可怕之處, 但願這可怕的
警告, 勉勵我們接受錫安山的祝福.  
當神降臨西乃山傳授律法之時, 祂的
地也都要震動, 因主耶穌曾這樣預言, "...天勢都要震動, 那時 ...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 有大榮
耀,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 24:29-30; 可 13:25-26; 路 21:25-27). 對於信徒來說, 這並不是一個可怕
的降臨, 乃是信徒所盼望等候的降臨, 是實現祂對信徒所應許的而已. 但對那些棄絕並違背祂的福
音的人, 就應當知道, 既然祂再次降臨時, 不但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則他們必更無法逃避祂的審
判而必被定罪了.  
在最後的震動, 所有
日全世界都要被挪去, 因為基督的國要取代這世界的國直到永遠(參啟 11:15).  
這世界的國無論如何堅固, 至終仍必受不起神的審判而滅沒; 唯有基督的國才是
搖的. 我們既然得了這個不能震動的國, 就不可因任何屬這世界之國的事而搖動, 或因任何今世的
苦難而怨嘆, 乃當感恩; 我們不是要等到在這世界中的什麼事或環境, 對我們都有利時才感恩, 我
們只因著"得了不能震動的國"(來 12:28)這一件事, 就足以使我們在任何情形中都當感恩了.  
西乃山的火焰, 密雲, 黑暗不過是將來之事的影兒, 其可怕的事實, 要實現在神審判那些拒絕祂
子的罪人的時候. 所以我們切勿因為神無限的慈愛與寬容, 而輕忽神的公義與威嚴, 對那從天上警
戒我們的話, 存漠視的態度. 反倒應當更加追求聖潔和睦, 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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